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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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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役天然气长输管道进行掺氢输送的一般要求、评价流程、分项评价、综合评价及改

造、掺氢输送管道运行维护等。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在役天然气长输管道掺氢输送适应性评价和运行维护，及新建掺氢管道的运行维

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32167 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

GB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T 9711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GB/T 1744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管焊接接头 射线照相检测

GB/T 19624 在用含缺陷压力容器安全评定

GB/T 20801.5-2025 压力管道规范 氢用管道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4275 压力管道规范 长输管道

GB/T 34542.2 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 2 部分：金属材料与氢环境相容性试验方法

GB/T 34542.3 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 3 部分：金属材料氢脆敏感度试验方法

GB/T 37124 进入天然气长输管道的气体质量要求

GB/T 46599 压力管道规范 公用管道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SY/T 6477 含缺陷油气管道剩余强度评价方法

SY/T 6883 输气管道工程过滤分离设备规范

SY/T 7788 天然气钢质管道材料掺氢输送适用性评价方法

SY/T 7820 输氢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请选择适当的引导语

https://ndls.org.cn/standard/detail/10e379ae4770cf108d27ea1068a50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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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掺氢比（hydrogen mixing ratio;HMR）

氢气在输送气体中的摩尔比或体积比。

3.2

掺氢天然气管道（hydrogen-blended natural gas pipeline）

产地、储存设施、用户之间输送掺氢比＞3%的输气管道。

3.3

临氢受压元件金属材料（metallic materials for hydrogen service pressure components）

氢用管道系统中与氢介质直接接触，并维持压力边界完整性的金属材料，当其失效后会导致管道系

统泄漏。

举例：法兰材料属于承压金属临氢材料，螺栓和螺母材料不属于承压金属临氢材料。

3.4 掺混均匀度（blending uniformity）

在管道的同一截面处不同部位氢气与天然气的分布的均匀程度。

4 一般要求

4.1 评价原则

4.1.1 应采用分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管道的材料与焊接、输送工艺、设备与仪表、火

灾爆炸风险评价开展分项评价。结合分项评价结果和管道运营商可接受度进行综合评价，明确管道允许

掺氢比。

4.1.2 对于材料与焊接，管道最高允许操作压力产生的环向应力小于名义屈服强度与材料性能系数乘

积的 30%时，可免于评价,折减系数见表 4.1-1。

表4.1-1 氢环境下碳钢管材料性能系数（应力折减系数）

钢级 SMYS [MPa]

设计压力

≤6.9MPa ≤13.8MPa ≤15.2MPa

X52 ≤ 360 1.000 1.000 0.954

X60 ≤ 415 0.874 0.874 0.834

X70 ≤ 485 0.776 0.776 0.742

X80 ≤ 555 0.694 0.694 0.662

4.1.3 对于设备与仪表，进行掺氢适应性评价时，可参考厂家提供的氢环境适用性声明文件。

4.2 评价对象

4.2.1 从材料与焊接、输送工艺、设备与仪表、火灾爆炸风险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评价。

4.2.2 对于输送工艺评价，从输送气质、管道线路输送工艺、管道站场工艺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

4.2.3 对于材料与焊接评价，从钢管、焊缝、其他管件（阀门、连接件及密封材料）、含缺陷管道等

在掺氢后需满足的条件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

4.2.4 对于设备与仪表评价，从压缩机和驱动机、分离和过滤设备、流量计、调节阀、工艺空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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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加热设备、放空立管和火炬、法兰和紧固件、阀门和执行机构、仪表和电气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

4.2.5 对于火灾燃爆风险评价，从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两个方面对管道线路和站场工艺管道与设备

的火灾爆炸风险进行评价。应对典型的高后果区管段和典型站场进行评价。

4.3 评价周期

4.3.1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前应进行适应性评价，调整改造后进行重新评价，掺氢输送后定期进

行后评价。

4.3.2 根据不同时间阶段的评价，评价应考虑管道的服役历史、氢气富集影响的时间跨度以及氢气对

管道材料和设备的累积损伤。

4.3.3 调整或改造后，管道输送工艺或输送介质发生变化时，或管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更

新数据，以便再评价或后评价。

4.4 改造原则

按照目标掺氢比，明确各分项评估差距，按照评价单元分类制定改造方案。类别包括但不限于：

1）输送工艺调整，如降低管道最大允许操作压力；

2）管道部件需进行小修整，如输送工艺优化、仪表更换；

3）管道部件需要进行重大修整，如管道动火作业、压缩机燃机等关键设备部件更换；

4）管道部件需要进行替换，如管道换管、阀门、压缩机等关键设备替换。

5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适应性评价

5.1 评价流程

5.1.1 评价流程应包括评价准备、分项评价、综合评价、再评价与后评价的全部或部分，评价流程见

图 1。

5.1.2 评价准备应根据评价目标制定评价计划，采集整理管道信息和数据，划分评价单元并确定评价

范围，筛选分项评价科目，确定技术要素清单。

5.1.3 分项评价应根据技术要素清单，选择评价方法，参照相关标准规范或经验证的方法，进行测试

或分析，给出分项评价结果。

5.1.4 综合评价应根据分项评价的结果，考虑管道系统性和整体性，进行综合分析，给出综合评价结

论。综合评价应给出管道可接受的掺氢比例，或在调整改造后进行再评价。

5.1.5 综合评价不通过的管道，在调整和改造后，应更新数据信息，进行再评价，再评价可重点针对

信息变更影响的技术要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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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流程

5.2 评价准备

5.2.1 根据评价计划和评价对象，获取开展评价工作相关数据和信息，数据采集内容参考附录 H。

5.2.2 内检测

5.2.3 应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不同来源数据的一致性。

5.2.4 应具备数据更新方式和数据校验方法，宜使用更新过的或校验过的数据。数据更新应按照数据

变更管理流程进行，并做好相应记录，宜保留历史数据。

5.2.5 应根据管道的属性和管道周边环境，以站场间、阀室间的整管或管段作为评价单元。

5.2.6 宜在管道钢级或材质、介质、管道工况、管道周边环境发生突变的位置，阀门或三通处，局部

更换管段处划分管段。

5.2.7 应对每个评价单元进行数据整合、数据对齐。

5.2.8 根据评价目标及范围、管道工况条件和危害因素分析情况，确定分项评价不同层面中的评价科

目和评价要素，列出评价要素清单，见附件 F。

5.2.9 宜确定各评价要素的评价依据或原理，所需基础信息和数据，评价方法（数据分析、模型分析、

室内试验、现场测试等），评价结果形式。

5.2.10 可选择基于规范的评价或基于性能的评价，基于规范的评价可编制规范性表格，基于性能的评

价应标明测试方法并记录测试数据。

5.3 分项评价

5.3.1 材料与焊接

5.3.1.1 钢管（含制管焊缝）评价应满足：

1）应考虑在役管道取样间距、管道材质、钢级、硬度、尺寸规格、交货状态、化学成分、组织特

征、力学性能、氢脆敏感性、氢致开裂门槛、氢致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等要素，并同时考虑制管焊缝、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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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弯头、管道连接密封性等。

2）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低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且 MOP

不超过 6.3MPa 时，可免除开展氢相容性试验，可免除氢相容性试验的氢气管道常用金属材料参照 GB/T

20801.5 附录 E 的规定；用户和设计单位可协商参照附录 A 进行氢相容性评价。

3) 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低于管

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且 MOP 不超过 6.3MPa 时，应按照表 A.1 基于规范性指标评价，其他力

学性能指标参照 GB/T 46599。

4）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时，应

按照附录 A 中基于氢环境相容性的测试评价（B方法）开展氢环境相容性评价。

5) 在役油气管线改造为纯氢输送管道时，取样间距可设定为 1.6km，且可结合管道实际工况制定

筛选依据，最大取样间距不得超过 10km；在役油气管线改造为掺氢输送管道时，取样间距可参照纯氢

输送管道相关要求执行，或由业主根据管道实际情况及掺氢比例、运行参数等因素自主确定。

6）局部老旧管道更换为新建管道,应对制管焊缝几何形状进行评估，对于直缝埋弧焊缝，至少应满

足内焊高≤3mm、外焊高≤3.5mm、焊趾角α≥120°。

5.3.1.2 环焊缝评价应满足:

1）环焊缝的氢环境相容性评价宜考虑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焊接接头各区材质（材料性能劣化或形

成氢致裂纹的可能性）情况。

2）焊接接头各区分别评价时，宜区分为焊缝金属区和热影响区。

3）环焊缝材质的相容性评价方法参考管道管材评价方法进行分类。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低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且 MOP 不超过 6.3MPa 时，可免除开展氢相容

性试验，可免除氢相容性试验的氢气管道常用金属材料参照 GB/T 20801.5 附录 E 的规定；用户和设计

单位可协商参照附录 B 进行氢相容性评价。

4）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低于管

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且 MOP 不超过 6.3MPa 时，应按照附录 B 针对焊接接头各区的成分与组

织、强度、硬度、冲击韧性等基础性能的评价，其他力学性能指标参照 GB/T 46599。

5）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时，应

按照附录 B 焊缝试样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进行慢应变速率拉伸、断裂韧性及疲劳等专门测试的相容性

评价。

6）局部老旧管道更换为新建管道,应对焊缝几何形状进行评估，以减少或消除局部应力集中 。对

于环焊缝，至少应满足焊缝余高≤2mm、局部错边≤3mm；若为不等壁厚焊接，管端宜有过渡段且平滑过

渡。

7）制管焊缝可参照环焊缝要求评价。

5.3.1.3 弯头和弯管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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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开展冷弯弯管、热煨弯管等材质适应性评价，材质适应性评价参照5.3.1.1执行。

2）弯管的取样位置宜选择在弯头外侧区域。

5.3.1.4 其他管件（阀门、连接件及密封材料）应满足：

1）阀门材质宜采取氢相容性材料，阀门的选用原则宜符合 GB/T 20801.5 中 10.3.2.6 节规定。

2）法兰材质宜采取氢相容性材料，法兰的选用原则宜符合 GB/T 20801.5 中 10.3.2.7 节规定。

3）应开展金属密封件适应性评价，其试验方法应按 GB/T 17446 规定的要求执行。

5.3.1.5 非金属材料应满足：

1）临氢的填料、密封件和 O 型圈等非金属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抗氢渗透性能。

2）修复后的复合材料管道应开展氢相容性评价。

5.3.1.6 含缺陷管道评价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检测管道存在的缺陷类型、分布和尺寸，包括凹陷、体积型缺陷和平面型缺陷等，具体缺陷

划分可参考 GB/T 19624，根据缺陷尺寸和材料性能，评估可接受的缺陷尺寸或可接受的最大操作压力

或其他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

2）应定期对管道进行内检测，对检测出的缺陷宜参照 GB/T 19624 和 SY/6477 中完整性评价方法和

断裂力学方法进行相容性评价，并充分考虑氢环境下对管道性能的劣化影响，确定缺陷的可接受性。

3）若管道无法进行内检测，管道运营单位应与设计、检验等单位协商，明确运行管理限制，包括

适度降控操作压力与温度、严控介质中硫化氢及氯离子等杂质含量、缩短外检测与壁厚复测周期、划定

剩余安全使用年限。

5.3.2 输送工艺

5.3.2.1 输送氢气气质要求

1）天然气管道掺氢运行后，管道内杂质气体含量应符合表 5.3-1 规定。

2）应结合天然气气源和氢气气源的气质组分和气量变化范围，分析确定进入掺氢管道的气体水含

量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材料评价工作。

表 5.3-1 气体的质量要求

项目名称 指标

氧气体积分数/% ≤ 0.1

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 0.1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 3

硫化氢含量
a
（mg/m

3
） ≤ 6

总硫含量(以硫计）
a
（mg/m

3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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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露点
a
/℃ ≤

掺氢比≥20%时，-55℃

掺氢比＜20%时，比输送条件下最低环境温度低

5℃

a
水露点测定条件是标准大气压 101.325kPa 下。

颗粒物粒径≤ 5μm

5.3.2.2 输氢管道系统工艺

1）管道系统掺氢后的最大允许操作压力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重新评价并确定。

2）掺氢天然气的压缩因子、粘度、摩阻系数、热值和燃烧极限计算按照 GB/T 34542.5《氢气储存

输送系统 第 5 部分：氢气输送系统技术要求》附录 B 执行。

3）应结合掺氢后的气体性质，对掺氢后的管道沿线水力、热力变化情况进行复核，掺氢天然气管

道系统的水力、热力计算宜按附录 I 规定执行。

4）掺氢后管道内的介质流速宜按照 GB/T34542.5《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 5部分：氢气输送系统技

术要求》附录 C 的有关规定执行。

5）对于均匀掺混的掺氢天然气管道，一般情况下管道运行单位可不考虑氢气与天然气分层影响，

对于长期停输、大落差等特定场景宜开展分层评估。

6）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宜对输气管道系统进行稳态和动态模拟计算，确定在不同工况条件下压

缩机功率和动力燃料消耗，管道系统各节点流量、压力、温度和管道的储气量等。根据系统分析需要，

可按小时或天确定计算时间段。

7）宜开展天然气掺氢管道与天然气输送同等能量、同等输量或同等压头工况下的水力热力计算，

进行技术、经济和安全评估，以确定管道掺氢后运行最佳工况。

5.3.2.3 掺氢管道站场工艺

1）应根据管道下游用户可接受掺氢比例确定站场工艺。

2）应根据掺氢后的气体组分、流量、压力、温度、流速等参数，对输气站场内的过滤、增压、冷

却、计量、调压、加热、放空等系统进行复核。

3）当紧急放空时，宜满足在 15min 内将站内设备及管道内操作压力从最初压力降到管道设计压力

50% 以下，掺氢比超过 10%时，放空流速应开展放空系统安全性分析。

4）天然气管道掺入氢气时，在出站前氢气与天然气掺混均匀度应≥95%，均匀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G。

5）气体混合站、气体分输站/分输阀室和气体交接点宜在氢气来气路总管、天然气来气路总管、掺

混点下游总管及各分支管等处设置气体组分测试装置，监测管道中氢气含量。

5.3.3 设备与仪表

5.3.3.1 压缩机和驱动机

5.3.3.1.1 通用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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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掺氢比大于 3%，应对压缩机和驱动机进行专项评价，评估应咨询制造商意见。

2）对于任何类型的压缩机和以掺氢天然气为燃料的驱动机，最大掺氢比不宜超过 20%。

5.3.3.1.2 离心式压缩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运行，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当掺氢比大于 5%，应重新计算离心压缩机性能曲线，不同输量的工作点应位于离心压缩机性能

曲线范围内。

注：离心压缩机性能曲线范围指由喘振控制线、堵塞线、最低和最高转速能头-流量曲线包围形成的范围。

2）当掺氢比大于 5%，应评估压缩机的转子稳定性性能。

3）当掺氢比大于 5%，应评估干气密封系统的密封性能。

4）当掺氢比大于 5%，宜进行现场离心压缩机机械性能、防喘和干气密封系统测试。

5.3.3.1.3 往复式压缩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工作，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 轴功率和排气温度。

2) 级间冷却器的负荷和压降。

3) 活塞杆负荷和反向角。

4) 活塞杆填料泄漏率。

5) 中体吹扫或缓充系统的适应性。

6) 机组报警和控制参数。

5.3.3.1.4 燃气轮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运行，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 掺氢后，燃气轮机输出功率应大于压缩机轴功率。

2) 当掺氢比大于 4%，应评估燃烧系统的稳定性和燃烧温度。

3) 当掺氢比大于 10%，应评估报警和控制参数。

4) 当掺氢比大于 10%，宜进行现场燃气轮机机械性能测试。

5.3.3.1.5 燃气发动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工作，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 当掺氢比大于 3%，应评价输出功率、排烟流量和温度。

2) 当掺氢比大于 3%，应评价燃烧控制系统参数对掺氢运行工况的适应性。

3) 当掺氢比大于 3%，应评价润滑油等级对掺氢运行工况的适应性。

5.3.3.1.6 电动机评价要求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电动机额定功率应高于掺氢工况的压缩机轴功率。

注：在相同输量、进口温度和压比条件下，掺氢工况压缩机轴功率高于不掺氢工况。

2）应评估电动机的防爆要求。

5.3.3.2 分离和过滤设备

5.3.3.2.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核算分离和过滤设备的处理量。



GB/T XXXXX—XXXX

9

5.3.3.2.2 分离和过滤设备处理量核算宜采用 SY/T 6883 规定的方法。

5.3.3.3 流量计

5.3.3.3.1 应根据掺氢工况工艺计算成果校核流量计的流量范围。

5.3.3.3.2 当掺氢比大于 10%,应对超声波流量计进行评估，其掺氢比不宜超过 20%；

5.3.3.3.3 当掺氢比大于 10%，应对流量计算机进行评估。

5.3.3.3.4 当掺氢比超过 3%，应对流量计进行校准或标定。

5.3.3.4 调节阀

5.3.3.4.1 当掺氢比大于 10%，应对调压阀的流量性能曲线、噪声等性能进行评估。

5.3.3.4.2 应根据掺氢工况工艺计算成果核算调节阀的压力-流量范围是否满足要求。

5.3.3.5 工艺空冷器

5.3.3.5.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核算工艺空冷器的温度和压降。

5.3.3.5.2 掺氢后空冷器的出口温度不应超过原站场出站管道的操作温度设定值。

5.3.3.6 工艺气加热设备

5.3.3.6.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对加热设备进行核算。

5.3.3.6.2 对于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加热设备，当掺氢比超过 20%，应评估沃泊数对燃烧器的影响。

5.3.3.6.3 应计算掺氢后加热设备的功率，计算功率不应超过设备原设计功率或额定功率。

5.3.3.7 放空立管和火炬

5.3.3.7.1 当采用放空立管不点火放空，掺氢比不宜超过 20%。

5.3.3.7.2 当采用点火放空，应计算火炬热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热辐射强度值的影响见 GB/T

20801.5 的表 34。

5.3.3.8 法兰和紧固件

5.3.3.8.1 当法兰采用 GB/T 20801.5-2025 表 E.1 和表 E.2 的推荐标准及牌号，可免除氢相容性评价。

5.3.3.8.2 管道法兰与管道的连接形式宜采用带颈对焊法兰(WN)或整体法兰，不应使用板式平焊法兰，

螺纹法兰仅可用于仪表管路。

5.3.3.8.3 法兰密封面及垫片宜符合 GB/T 20801.5-2025 表 12 的规定。

5.3.3.9 阀门和执行机构

5.3.3.9.1 当法兰采用 GB/T 20801.5-2025 表 E.1 和表 E.2 的推荐标准及牌号，可免除氢相容性评价。

5.3.3.9.2 对于采用气液联动执行机构、自力式执行机构等以管道气为动力源的执行机构，掺氢比不

宜超过 20%。

5.3.3.9.3 应根据阀门服役环境和历史数据，开展全部或部分阀门的现场密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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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0 仪表和电气

5.3.3.10.1 当掺氢比不大于 20％，电气防爆等级应为 IIB 类或 IIC 类；当氢气含量大于 20％，电气

防爆等级应为 IIC 类。

5.3.3.10.2 当掺氢比大于 20%，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应增设氢气探测器,氢气探测器宜采用催化燃烧、

电化学等类型。

5.3.3.10.3 当掺氢比大于 20%，应评估火焰探测器的类型,火焰探测器宜采用紫外检测、紫外红外复

合检测等类型。

5.3.3.10.4 对于 TCD 原理的色谱分析仪，载气不应采用氦气,宜采用氩气；对于其他原理的色谱分析

仪，当掺氢比大于 3%，应咨询供货商评估其适用性。

5.3.4 火灾爆炸风险评价

5.3.4.1 一般要求

5.3.4.1.1 应从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两个方面对管道线路和站场工艺管道与设备的火灾爆炸风险分

别进行评价。

5.3.4.1.2 应对风险相对较高的高后果区管段和站场进行评价。

5.3.4.1.3 站场的工艺管道与设备风险评价范围应包括：

a）工艺管道；

b）过滤器；

c）压缩机组；

d）阀门；

e）压力容器；

f）掺混、分离装置；

g）其它承压容器。

5.3.4.1.4 管道风险评价时，应考虑已经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的效果。

5.3.4.1.5 应综合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的分析结果，得到管道风险值，依据风险可接受准则，分析

确定掺氢天然气管道风险可接受水平。

5.3.4.2 失效可能性分析

5.3.4.2.1 失效可能性进行定量计算的方法可采用统计分析修正的方法、结构可靠性分析或加速试验

等方法。

5.3.4.2.2 对与掺氢工艺无关的第三方损坏、自然与地质灾害等因素导致的失效可能性进行分析计算

时，可采用统计分析修正的方法。

5.3.4.2.3 对与掺氢影响较大的管体缺陷导致的失效可能性进行分析计算时，可采用结构可靠性分析

或加速试验等方法。

5.3.4.2.4 失效可能性分析计算时，应考虑每年的掺氢使用时间占比。

5.3.4.2.5 失效可能性分析计算应给出定量结果，如泄漏频率，单位为次/k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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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3 失效后果分析

5.3.4.3.1 失效后果分析计算时，应基于相关数学模型，计算分析介质泄漏、扩散、火灾、爆炸和人

员伤亡等过程，具体计算过程按照 SY/T 6891.2 执行，并重点关注输送介质的物性参数和点燃概率等因

素。

5.3.4.3.2 掺氢天然气管道潜在影响半径参考附录 D。

5.3.4.3.3 应采用事件树等方法，分析各管道泄漏过程的演化场景的发生概率。

5.3.4.3.4 失效后果计算分析时所采用的介质参数应考虑掺氢比的影响。

5.3.4.3.5 掺氢天然气的摩尔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m=16-14x （1）

式中：

m—掺氢天然气的摩尔质量，g/mol；

x—掺氢比，%。

5.3.4.3.6 掺氢天然气的燃烧热值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

H—掺氢天然气的燃烧热值，kJ/mol；

x—掺氢比，%。

5.3.4.3.7 掺氢天然气的比热比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

γ—掺氢天然气的比热比（25℃条件下），%；

x—掺氢比，%。

5.3.4.3.8 掺氢天然气的其它参数可参考以下计算公式进行近似计算：

Q=Q1+（Q2-Q1）x （4）

式中：

Q—掺氢天然气的参数取值；

Q1—天然气的参数取值；

Q2—氢气的参数取值；

x—掺氢比，%。

5.3.4.3.9 掺氢天然气的扩散和火灾、爆炸等过程可通过 CFD 方法进行精细评价，并可基于 CFD 方法

优化现有常用数学模型。

5.3.4.3.10 失效后果分析计算应给出定量结果，包括：



GB/T XXXXX—XXXX

12

--泄漏速率，单位为 kg/s；

--泄漏量，单位为 kg；

--扩散范围，单位为m；

--火灾不同影响程度的范围；

--爆炸不同影响程度的范围，单位为 m。

5.3.4.4 风险结果分析

5.3.4.4.1 应对掺氢天然气管道和站场计算得到的个人风险值与社会风险值进行评价，判断风险可接

受性。

5.3.4.4.2 管道风险可接受准则参照 GB 36894 的要求。

5.3.4.4.3 应对不可接受的风险提出针对性的降低风险的建议措施。

5.3.4.4.4 可模拟分析实施降低风险措施之后的风险变化情况，为风险决策提供依据。

5.4 综合评价

5.4.1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应进行经济性评价。

5.4.2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不宜对线路部分进行改建。

5.4.3 根据分项评估结果，在不进行任何调整和改造的前提下，采用短板评价法确定天然气管道可掺

氢比例。

5.4.4 基于不同分项评价结果和目标掺氢比的经济性评价，由运营方确定实际可实施掺氢比。

5.4.5 掺氢管道运行后应定期开展再评价，时间不超过 2 年。

6 掺氢管道改造要求

6.1 通用要求

6.1.1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运行压力应结合原管道设计压力、内检测结果及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确定。

6.1.2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比例应按照氢气资源量、市场需求量和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确定。

6.1.3 确定天然气管道掺氢比例后，应依据分项评估结果确定需要改造的内容。

6.1.4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掺混原则应满足：

a）氢气注入点的压力应高于注入点处管道天然气的压力。

b）掺混工艺流程应设置计量与调节系统，控制氢气的注入量，满足掺氢比例。

c）掺混工艺流程应设置安全连锁系统，该系统应与站场氢气浓度检测、管道压力检测、火焰/可燃

气体检测相连锁。当系统检测到浓度超标、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时，系统应能自动紧急切断氢气供应。

6.1.5 接收氢气源的站场应在氢气来气汇管及掺混点下游等地方设置气质监测设施。

6.2 材料与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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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应根据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内检测结果及 GB/T 20801.5 中的规定重新校

核钢管强度，钢管强度不满足地方应进行换管作业或降压输送。

6.2.2 通过评估确定可以进行改造的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焊接技术要求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6.3 输送工艺

6.3.1 掺氢后应根据输量重新校核工艺管道流速，除放空管道外站内工艺管道流速不宜超过 15m/s；

对不满足条件的管段进行改造，若无法进行改造，则应适当降低输量运行。

6.3.2 氢气放空宜接入已建放空立管，排放介质中氢气体积分数＞10%时，其放空流速不宜超过 68m/s。

6.3.3 改造站场总平面布置防火间距不应小于原站场执行标准，同时不应小于表 6.2-1 的规定。

表6.2-1 站场总平面布置防火间距

名称

甲、乙类

厂房及

密闭工

艺设备

(m)

有明火

的密闭

工艺设

备及加

热炉

有明火

或散发

火花地

点(含锅

炉房)

排污池

全厂性

重要设

施

辅助生

产厂房

及辅助

生产设

施

10kV及

以下户

外变压

器

甲、乙

类物品

仓库

丙类

物品

仓库

改造甲、

乙类厂

房及密

闭工艺

设备

- 10/20 30 - 25 12/15 10/15 10/20 10/15

注：1“-”表示无间距要求，但设施之间的距离应满足安装、操作、维修及消防通道的要求；

2 全厂性重要设施主要包括：集中控制室(包含操作控制室、机柜间)、通信机房、消防泵房、总配

电室、35kV及以上的变电所、主电源发电设施、仪表风设施、调度室、站场办公室和会议室；

3 辅助生产厂房及辅助生产设施主要包括：值班室、化验室、工具间、维修间、阴极保护间、仪表

控制间(包含机柜间)、供水泵房、深井泵房、换热设施、给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备用发电设施、空

冷或水冷设施、消防水罐(池)、视频监视塔(杆)及通信发射(接收)塔等使用非防爆电气设备及无电气设

备的厂房、设备、容器和构筑物；

4 表中数字分母表示输量大于50×10
4
Nm

3
/d的压气站设施间防火间距。

6.3.4 在役掺氢管道高后果区的复核和新增、改造设计应符合 GB 32167 的规定。氢气长输管道的潜在

影响区域是依据潜在影响半径计算的可能影响区域,氢气长输管道潜在影响半径应按照 GB/T 20801.5

中的要求进行复核。

6.3.5 在役掺氢管道应按照下列规定复核线路地区等级、阀室设置间距。

a) 以一级地区为主的管段不宜大于 32km；

b) 以二级地区为主的管段不宜大于 24km；

c) 以三级地区为主的管段不宜大于 16km；

d) 以四级地区为主的管段不宜大于 8km；

e) 如因地物、土地征用、工程地质或地表水文造成选址受限时，上述间距可作调增，一、二、三、

四级地区调增分别不应超过 4km、3km、2km、1km。

6.3.6 在断开法兰、仪表等设备前，应使用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进行吹扫，存在吹扫盲区的管道系统

死角，应针对工作压力评估吹扫次数及吹扫压力，并制定书面吹扫计划，确保可燃气体含量清除至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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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水平。

6.3.7 清管作业应满足 GB/T20801.5 中的要求，清管作业前应编制清管作业方案或清管作业指导书，

经批准后执行。清管器材质可选用软质清管器、皮碗清管器或结合使用。

6.3.8 当采用 GB/T 20801.5-2025 中表 25 的强度设计系数,管道强度试验压力不应低于 1.5 倍设计压

力；当采用 GB/T 20801.5-2025 中表 26 的强度设计系数,管道强度试验压力应符合 GB/T 34275-2024

的规定。

6.3.9 对于任何重新调试的管道，所有法兰接头都应进行无组织排放测试。

6.4 设备与仪表

6.4.1 电动机改造要求如下：

a）电动机额定功率低于掺氢后设计工况的压缩机轴功率，宜降低全线输送气量或更换电动机。

b）当电动机密封系统无法满足掺氢后的要求，应对动密封、静密封，电连接器密封系统进行改造，

可采用更换密封材料、结构形式等型式，应咨询制造商意见。

6.4.2 分离和过滤设备

6.4.2.1 既有分离和过滤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工况过滤精度要求，应对设备内件或滤芯进行改造。

6.4.2.2 既有分离和过滤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工况输送流量要求，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3 工艺空冷器

6.4.3.1 既有工艺空冷器无法满足掺氢后的温降要求，可采取优化翅片结构、调整管束排布、更换高

效风机、增设辅助冷却装置等措施。

6.4.3.2 既有工艺空冷器材质无法满足掺氢需要时，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4 工艺气加热设备

6.4.4.1 既有工艺气加热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后的温升要求，可采取优化燃烧器结构、调整加热元件布

局、利用压缩余热等措施。

6.4.4.2 既有工艺加热器材质无法满足掺氢需要时，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5 放空立管和火炬

6.4.5.1 放空立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能存在点火源的区域内，不应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b) 放空立管直径应满足设计最大放空量的要求；

c) 放空立管口应保持向上，顶端不应加装弯管；

d) 放空立管应有稳管、加固措施；

e) 放空立管底部宜有排除积水和杂物的措施；

f) 放空立管设置的位置应能方便运行操作和维护。

6.4.5.2 当采用火炬点火放空，应计算火炬热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热辐射强度值的影响见 GB/T

20801.5-2025 的表 34。若掺氢后既有火炬无法满足热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宜增加火炬筒体高度。

6.4.6 掺氢改造时，应根据掺氢适应性结果对阀门材质、密封面形式及密封材质进行相应改造或替换。



GB/T XXXXX—XXXX

15

新增或替换的阀门、法兰、垫片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阀门阀杆材料不宜采用马氏体不锈钢；

b）阀门的密封填料宜采用聚四氟乙烯类材料；

c）阀门密封面宜采用堆焊钴基合金或其它等效硬化方式；

d）球阀阀体、阀球、阀座等应采用锻钢。

e) 更换法兰应采用锻钢制造，且锻件级别不得低于Ⅲ级。

f)更换垫片应根据法兰密封面形式选择金属缠绕垫片、金属环垫、齿形组合垫等。

6.4.7 站场掺氢管线远程控制阀门执行机构可采用气液联动、自力式、电动、电液联动等形式。其中

掺氢比小于 20%时，可采用气液联动执行机构、自力式执行机构等以管道气为动力源的执行机构。

6.4.8 站场已建及新增仪表设备和电气连接应按照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进行选型设计，当掺氢比小于

20％时，仪表设备防爆等级应为 IIB 类或 IIC 类；当掺氢比含量大于 20％，仪表设备防爆等级应为 IIC

类。

6.4.9 站场内的可燃气体监测报警系统检测点的确定、探测器的选用应符合GB/T 20801.5的相关规定。

6.4.10 站场掺氢比大于 20%时，存在氢气泄漏环境的封闭及半封闭空间应增设氢气探测器；已建或新

增的火焰探测器应选择能够检测氢气燃烧火焰的类型，宜采用紫外检测式或专用型紫外红外复合检测

式。

6.4.11 站场掺氢管线应设置在线管输介质组分分析仪表，分析仪表的选型应与贸易交接方式相匹配；

当站场已设置组分分析仪且掺氢比大于 3%时，应根据组分分析仪适用性评估结果，可通过软硬件升级

或增加氢气检测单元等方式的改造实现对掺氢组分的分析；对于 TCD 原理的组分分析仪不应采用氦气作

为载气，宜采用氩气作为载气进行氢气含量测量。

6.4.12 站场掺氢比大于 3%时，应对已建流量计进行校准或标定；当掺氢比大于 10%，应根据流量计算

机的评估结果，通过对流量计算机软硬件升级等方式的改造实现对掺氢气体的计量效果；当流量计选型

为超声波流量计时，其掺氢比不宜超过 20%。

6.5 安全防护

6.5.1 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设计、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 GB 50058 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新建掺氢管道，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设施应选用 IIC 类防爆电气设备；

b)已建掺氢管道，当氢气含量不大于 20％时，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不低于 IIA 类防爆

电气设备；当氢气含量大于 20％时，气体组别应按照 GB 50058 中关于混合气体组分的危险分级公式计

算后确定，或直接采用 IIC 类防爆电气设备。

6.5.2 具备掺氢工艺功能的甲类厂房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建筑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b）宜采用半敞开或敞开式，并宜采用单层。

c）厂房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一个防火分区或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m²时，可设置一个安全出

口。外门窗应向外开启，并采用撞击时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作。

d）厂房的上部空间应通风良好。顶棚内表面应平整，不应有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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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当厂房为封闭式建筑时，应设置防爆泄压设施，防爆泄压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规定。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盖或易于泄

压的门、窗、轻质墙体等。

f)与无爆炸危险房间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不燃烧体防爆墙隔开；当必须穿过管线

时，应采用不燃烧体材料填塞空隙。

6.5.3 控制室应结合爆炸安全性评估结果进行抗爆设计，且不宜布置在设备区内。

6.5.4 有爆炸危险房间宜采用直流式降温通风系统。当室内设有氢气浓度检测仪时，可采用防爆型空

气调节装置，并应与可燃气体浓度检测仪联锁。

6.5.5 校核后输量大于 50×104Nm²/d 的压气站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改造后建筑占地面积大于 300m2

的甲类厂房应设室内及室外消火栓系统。

6.5.6 改造后的场站、阀室内各场所应根据火灾种类和危险等级配置灭火器。工艺设备区应配置干粉

灭火器，且应布置在电气设施和阀门、法兰等处；电气设备间宜配置二氧化碳灭火器。

7 掺氢输送管道运行维护

7.1 试运行要求

7.1.1 掺氢管道试运行前应按照 GB/T 20801.5 进行试运行前的清管、试压、干燥及置换。干燥后管道

内的气体水露点应满足 5.3.2.1 款的要求。

7.1.2 试运投产准备、试运投产安全措施应符合 GB/T 34275 的规定。

7.2 气质监测

7.2.1 掺氢管道沿线具备分输、计量（上载）功能的站场均应设置气质监测设施，输送气体中氢气比

例不应超过第 5.4.4 评估的掺氢比。

7.2.2 应监测掺氢天然气的水露点，在掺入气进气点，其标况下水露点应符合 5.3.2.1 的要求。

7.2.3 宜采用氩气作为载气对气体组分进行分析。

7.2.4 计量管段处计量气质应为均匀混合的掺氢天然气，计量精度应确保在设计全量程范围内精度≤

±1.5%，对不满足要求的流量计应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需要改造或更换。

7.3 工艺控制

7.3.1 运行控制

7.3.1.1 应通过仿真模拟开展掺氢天然气管道管存控制和运行方案制定，应考虑掺氢比例的变化对压

力和管存的影响。

7.3.2 放空操作

7.3.2.1 掺氢天然气管道站场和线路泄放系统的操作与维护应符合 GB/T 34275 的规定。

7.3.2.2 掺氢天然气管道站场和线路截断阀（室）可燃气体放空立管和放散管的布置应符合 GB 5018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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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设备运行和维护

7.4.1 掺混装置的运行和维护

7.4.1.1 氢气和天然气宜通过掺混装置混合均匀后注入到天然气管道中。

7.4.1.2 应在距离掺混装置出口不小于 5 倍直径处设置在线截面取样装置，并在线测量不同位置的氢

含量，应建立氢含量和混合均匀度超标报警保护机制。

7.4.1.3 应在取样点定期进行氢含量人工抽样比对。

7.4.1.4 氢气掺混前应设置气体流量计、组分分析仪等设备以确定掺氢比，在线分析计量装置的精度

应符合 GB 17167 的规定。

7.4.1.5 掺混装置的参数和位置应根据生产需求、工艺条件、现场场地等因素确定。

7.4.2 阀门的运行和维护

7.4.2.1 管道阀门密封材料和绝缘接头应在掺氢服役工况下进行性能评估,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应予

以更换。

7.4.2.2 截断系统应具备双阀截断功能，截断阀压降速率宜根据不同管线的掺氢比进行运行工况模拟

后确定。

7.4.2.3 掺氢天然气管道投运初期，宜适当缩短管道阀门维保周期。

7.4.3 站场压缩机运行和维护

7.4.3.1 天然气中加入氢气后，同等输量和同等热值状态下压缩机出口压力均增加，应保证压缩机出

口压力低于管道掺氢适应性评估确定的最大操作压力。

7.4.3.2 天然气中加入氢气后，同等输量和同等热值状态下压缩机出口温度均升高，当压缩机出口温

度大于规定值，应启动压缩机组出口连接的空冷器设备，当空冷后温度超过高报警值时，应连锁停止压

缩机组。

7.4.3.3 掺氢天然气输送过程中，应重新核定压缩机工况范围。

7.4.3.4 考虑掺氢天然气会增加压缩机本体材料氢脆风险，应定期检査压缩机转子、叶轮、导压管等

部件的腐蚀及裂纹情况，对于主轴、叶轮、平衡盘和推力盘、固定元件等易损及高风险部件要制定计划

定期检查，及时更换。使用燃气发动机驱动压缩机的，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管路和气缸等部件的腐蚀及

裂纹情况。

7.5 检测与监测技术

7.5.1 检测

7.5.1.1 天然气管线、氢气管线进出口应设有压力和温度现场显示和信号远传装置，掺氢管线出口应

设有压力和温度现场显示和信号远传装置。

7.5.1.2 掺氢管道的工艺装置区宜设置采用紫外原理或专用型紫外红外复合原理火焰探测器。

7.5.2 泄漏监测

7.5.2.1 掺氢天然气管道站场应设置固定式在线泄漏监测系统，监测点的确定、探测器的选用、测量

范围及报警值应按 GB/T 50493 执行。

7.5.2.2 对于掺氢含量大于 10%的输气管道，宜增加氢气探测器。

7.6 管道运行维护

7.6.1 应制定掺氢输送管道巡检方案，重点检查管道周边第三方施工活动、地质灾害以及违反管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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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影响管道安全和作业的任何其他因素。巡检时宜使用手持激光可燃气检测仪、氢敏胶带等工具进

行泄漏检测。

7.6.2 应根据掺氢输送的安全距离和管道风险情况定期开展高后果区识别，制定并实施高后果区管理

方案。

7.6.3 应合理确定掺氢输送管道的日常巡检频次。宜采取加密设置地面警示标识、安装全天候视频监

控、设置管道光纤预警系统等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人口密集型高后果区管理。

7.7 应急管理

7.7.1 应制定掺氢天然气管道应急管理流程与应急预案。

7.7.2 应根据掺氢天然气燃爆特性、维修工艺和材质的氢脆敏感性、老化或氢渗透情况，评估应急抢

修技术的适应性、应急抢修时间要求等,依据 GB/T 29639 的要求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7.7.3 应按照应急方案的要求配备相关的应急处置设备、机具、物资材料。

7.7.4 应充分调研管道沿线的社会依托情况与相关的抢修、消防、医疗等机构，建立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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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掺氢天然气钢制管道管材相容性评价方法

A.1 评价对象

本文件适用于掺氢输送前对在役天然气长输管道的管材进行相容性评价。站内管道、管件和海底管

道、纯氢管道的材料相容性评价参照使用。

A.2 评价流程

A.2.1 掺氢天然气钢制管道管材相容性评价包括三种方法，分别是可免除氢相容性试验的氢气管道材

料，基于规范化指标的评价（A方法），基于氢环境相容性测试的评价（B方法）。

A.2.2 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低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且

MOP 不超过 6.3MPa 时，可免除开展氢相容性试验，可免除氢相容性试验的氢气管道常用金属材料参

照 GB/T 20801.5 附录 E 的规定；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

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低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且MOP不超过 6.3MPa 时，利用基于规范

化指标的方法（A方法）评价管材相容性。不符合 A方法评价范围或不满足 A方法中规定的限值时，

采用基于氢环境相容性测试的评价（B方法）。

A.2.3 根据设计部门需要或必要时，进行含氢气体管道服役安全评估，采用基于氢环境断裂力学测试

的方法。

A.2.4 通过相容性评价的高钢级或高压力的管道管材由设计部门评估运行安全性，确定是否用于管道

掺氢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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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掺氢天然气钢制管道管材相容性评价流程

A.3 评价方法

A.3.1 基于规范化指标的评价（A方法）

A.3.1.1 基于规范化指标的评价（A方法）是根据管材强度、硬度、冲击韧性、成分、组织等信

息，利用相关判据确定其相容性。

A.3.1.2 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 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30%低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且MOP 不超过 6.3MPa时，，应按照表 A.1基于规范性指标

评评价管材成分、组织、强度、硬度和冲击韧性等是否符合氢环境相容性要求。

表 A.1 基于管材组织和力学性能的评价要素和指标

序号 评价要素 限值或指标
对应的测试方法

和标准

1 化学成分 a S含量应小于等于 0.01%、P含量应小于等于 0.015%，，碳当量应参考 GB/T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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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6599，允许使用硫化物形状控制剂，如钙。任何有意添加的元素

如稀土、Ti、Nb、B、Al等的浓度均应报告

GB/T46599

2 组织供货态

热轧（仅限于碳钢）

GB/T 20972.2

退火

正火

正火加回火

正火、奥氏体化、淬火加回火

奥氏体化、淬火加回火

3 夹杂物 夹杂物等级≤0.5级 GB/T 10561

4 硬度 ≤230 HV10 GB/T 4340.1

5 冲击吸收能

三个样平均值≥94J；最小值≥71J（横向试样）

GB/T 229

管径＞114.3mm时，CVN-平均断口剪切面积≥80%（小尺寸样品≥85%），

冲击吸收能平均值应满足或超过：

式中，R为管道半径，T为管道壁厚，σh为设计压力下的环向应力；小

尺寸试样的试验温度见附录 B中表 B.1夏比冲击试验温降表

a 应报告影响碳当量测定的任何元素。

A.3.2 基于规范化指标的评价（B方法）

A.3.2.1 概述

基于氢环境相容性测试的评价（B方法）：通过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恒载荷或恒位移的断裂韧

性测试、慢应变速率拉伸测试或准静态断裂力学测试，进行氢环境相容性评价。

A.3.2.2 测试流程

A.3.2.2.1 掺氢天然气管道最大操作压力MOP 引起的环向应力高于管道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的

40%时，应按照图 A.2的流程进行评价。

A.3.2.2.2 若满足表 A.1中化学成分组织、夹杂物等要求，应进行基于慢应变速率拉伸试验的氢

脆敏感性测试，并至少选择一种断裂韧性测试进行评价，测试按照 A.3.2.3、A.3.2.4或 A.3.2.5的规定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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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基于氢环境相容性测试的评价流程

A.3.2.3 基于慢应变速率拉伸试验的氢脆敏感性测试

A.3.2.3.1 应按照 GB/T 34542.2进行测试。

A.3.2.3.2 计算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与对比试验的试样断面收缩率，按公式（A.1）计算材料的断面

收缩率的氢脆敏感性(HEI)。

氢脆敏感性(HEI)=（RA0-RAH/RA0）×100% （A.1）

式中：

RAH—— 纯氢或含氢混合气体试验中试样的断面收缩率；

RA0—— 对比试验中试样的断面收缩率。

A.3.2.3.3 若断面收缩率的氢脆敏感性大于等于 45%，则不通过氢相容性评价。。

A.3.2.3.4 根据管道实际情况，用户或设计单位有特殊要求的，按照用户或设计单位协商确定氢

脆敏感性并报告。

A.3.2.4 基于恒载荷或恒位移加载的断裂韧性测试

A.3.2.4.1 应参照 GB/T 15970.6，采用预制裂纹的紧凑拉伸试样（CT）或双悬臂梁试样（DCB），
按照附录 D模拟含氢混合气体环境，对预制裂纹试样以恒载荷或恒位移模式加载到初始施加应力强度

因子 KIAPP和 55MPa·m1/2中的最大值，KIAPP参照附录 C确定。

A.3.2.4.2 试样保持加载状态 1000h，试验结束后，检查裂纹前端是否存在亚临界裂纹扩展。应

采用大于等于 5组平行样品进行测试，每组样品的亚临界裂纹扩展长度均不超过 0.25mm，通过氢环境

相容性评价。

A.3.2.4.3 若亚临界裂纹扩展长度不超过 0.25mm，采用恒载荷方法测得氢环境下的临界应力强

度因子 KIH即为 100%KIAPP，采用恒位移方法测得的 KIH为 50%KIAPP。

A.3.2.5 基于准静态加载的断裂韧性特征值测试

A.3.2.5.1 应按照 GB/T 34542.5 模拟含氢混合气体环境，按照 GB/T 21143 进行测试，对预制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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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以缓慢增加的位移量进行加载。应力强度因子的增加速率应开展不同速率条件下的敏感性分析，并

选取其中最保守的数值作为评定依据。

A.3.2.5.2 根据试样的线弹性或弹塑性响应状态，获得管材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的 KIHAC或

J0.2BLHAC或δ0.2BLHAC等断裂韧性特征值，并由用户或设计单位协商，进行氢环境相容性判定。

A.3.2.6 含氢环境下的疲劳裂纹扩展测试

A.3.2.6.1 当疲劳作为考虑因素时，由客户或设计单位协商是否采用疲劳裂纹扩展测试评价。

A.3.2.6.2 应按照 GB/T 34542.5模拟含氢混合气体环境，按照 GB/T 6398进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测试。

A.3.2.6.3 按照 GB/T 21143中规定的 TL方向进行试样方向。每组试验平行样品宜取 2个或以上。

测试频率按实际需要设定，宜小于等于 1Hz。
A.3.2.6.4 利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的疲劳裂纹数据进行安全评估，测试结果的上限值用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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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掺氢天然气管道焊缝相容性评价方法

B.1 评价对象

本文件适用于天然气管道（包括线路管道和站内管道）掺氢输送时焊缝的相容性评价。纯氢管道的

焊缝相容性评价参照使用。

B.2 评价原则、要求和流程

B.2.1 焊缝的氢环境相容性评价宜考虑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焊接接头各区材质（材料性能劣化或形成

氢致裂纹的可能性）情况。

B.2.2 焊接接头各区分别评价时，宜区分为焊缝金属区、热影响区。

B.2.3 管道对接焊缝评价时，取样位置应选择管道 6点位置、0点位置、0~3点之间或 9~12点之间、

3~6点之间或 6~9点之间，应重点考虑焊缝的起弧点、收弧点、管道制管焊缝与现场对接焊缝交叉和角

焊缝与纵焊缝的交叉的情况。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与惰性环境中对比测试时，取样位置应相近。

B.2.4 焊缝材质的相容性评价方法参考管道管材评价方法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免于氢相容性评价：第

二类是针对焊接接头各区的成分与组织、强度、硬度、冲击韧性等基础性能的评价，见 B.3.1~B.3.4节；

第三类是利用焊缝试样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进行慢应变速率拉伸、断裂韧性及疲劳等专门测试的相容

性评价，见 B.3.5~B.3.8节。

B.2.7 对无法从管道取样进行第二类评价的情况，可由工程设计和运营单位协商，采用相同规格的母

材、焊材和焊接工艺，制备测试样品进行第二类评价。应在评价报告中注明。

B.2.8 含缺陷焊缝的相容性评价，宜根据缺陷类型和尺寸，利用第二类评价方法测试含氢混合气体环

境中焊缝断裂韧性和疲劳参数，采用断裂力学方法计算氢致裂纹的临界缺陷尺寸或载荷，利用失效评估

图和剩余强度等方法，结合管道实际情况进行评价。

B.2.9 评价时应考虑残余应力诱发氢在焊缝处聚集而增加氢脆风险影响。

B.2.10 评价按图 B.1的流程进行。



GB/T XXXXX—XXXX

25

图 B.1 相容性评价流程

B.3 评价方法

B.3.1焊缝化学成分、组织和夹杂物评价

B.3.1.1 宜按 GB/T 20066进行焊缝区化学成分测试，或提供焊缝化学成分测试报告，应报告 S、P，焊

材中有意添加的元素如稀土、Ti、Nb、B、Al，和影响碳当量的元素含量。若 S含量大于 0.01%，或 P

含量大于 0.015%，应取样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应提供焊缝的焊接工艺参数及

焊接评定报告。

B.3.1.2 宜按 GB/T 26955进行焊缝宏观和微观检验，焊缝的组织侵蚀宜采用化学浸蚀法，避免使用增

加氢进入试样可能性的电化学浸蚀，应显示母材区、热影响区和焊缝金属区。

B.3.1.3 宜按 GB/T 13299 进行魏氏组织评定，应评价焊缝金属区和热影响区中是否出现马氏体、索氏

体或魏氏组织等增加氢脆敏感性的情况，新建管道魏氏组织应小于等于 1.0A，在役管道应报告组织等

级和比例，由工程设计或运营单位协商是否接受，或取样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

B.3.1.4 宜按 GB/T 10561评定焊缝各区的非金属夹杂物，应报告非金属夹杂物的等级和比例，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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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运营单位协商是否接受，或取样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

B.3.2 焊缝强度测试与评价

B.3.2.1 宜参照 GB/T 2652对焊接接头进行强度测试，或提供强度测试报告。

B.3.2.2 焊缝屈服强度大于 360MPa，或抗拉强度大于 460MPa，应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

测试评价。

B.3.3 焊缝硬度测试与评价

B.3.3.1 管道焊缝相容性评价、新建掺氢管道焊接工艺评定、焊后热处理评价时，应按 GB/T 2654对焊

接接头各区域进行硬度测试。按 GB/T 4340.1使用 10 kg的载荷进行维氏硬度测试。

B.3.3.2 在役管道对接焊缝无法取样测试时，应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中的硬度数据进行评价。若报告

中无硬度测试数据，可进行制备试样测试。可采用现场硬度测试方法进行评定，可参照 GB/T 27866采

用便携式直接硬度检测技术，或参照 SY/T 7024进行里氏硬度检测。

B.3.3.3 应对焊缝试样进行两次维氏硬度横截面检查，双面对接焊缝的硬度测试点位置参考 GB/T 2654

选取，在距内表面和外表面 1.5mm处进行。热影响区应包括尽可能靠近焊缝熔合线的位置选取测试点。

每个焊缝试样应测试不少于 20个点的硬度。其他对接焊缝、角焊缝、补焊和部分熔透焊缝可参考 GB/T

2654分别给出的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硬度测定。应记录检测位置和对应的硬度值。

B.3.3.4 除非工程设计或用户另行规定，含氢混合气体环境相容性的焊缝金属区和热影响区硬度值应

符合 GB/T46599 要求，同一部位以满足 GB/T 4340.1 压痕最小间隔要求的 3 个维氏硬度的算数平均值作

为结果。

B.3.3.5 X52以下钢级单点测试＞275HV10，判为不相容；250HV10＜X52以下钢级单点测试＜275H

V10，应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

B.3.3.6 X52~X65钢级单点测试＞280HV10，判为不相容；X52~X65钢级单点测试≤275HV10，应进

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

B.3.3.7 X65 以上钢级单点测试＞300HV10，判为不相容；X65 以上钢级单点测试＜280HV10，应进

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评价。

B.3.3.8 采用便携式布氏硬度计测试时，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值应不大于 200HBW，单个焊缝

硬度测试结果超过 200HBW时，应在此部位附近增测 3处硬度。如果硬度测试结果的算数平均值超过

规定值 5个 HBW或任一处硬度测定值超过规定值 10个 HBW时，判为不相容。

B.4 冲击韧性测试与评价

B.3.4.1 应按照 GB/T 229或 GB/T 1974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焊缝冲击韧性测试。对接焊缝、环焊缝

取样应垂直于焊缝表面。

B.3.4.2 焊缝金属区测试时，试样应横跨焊缝，在焊缝金属处开缺口，缺口轴应垂直于材料表面，

试样表面距离材料表面小于等于 1.5 mm。热影响区测试时，试样应横跨焊缝，样品长度确保在热影响

区开缺口，缺口轴应近似地垂直于材料表面，确保断口涵盖更多热影响区。



GB/T XXXXX—XXXX

27

B.3.4.3 每组冲击测试应采用大于等于 3个平行试样。优先推荐全尺寸的 10 mm 的方形横截面，

夏比 V 型缺口。全尺寸试样测试按设计温度且不高于 0℃。如果全尺寸厚度不足，可利用小尺寸夏比

冲击试验试样，参照表 B.1在更低温度下进行测试。

B.3.4.4 最小冲击吸收能应满足表 B.2要求。若不满足，应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的相容性测试

评价。

B.3.4.5 当 3个试样的冲击吸收能平均值等于或大于单个试样所允许的最小值，但其中存在 1个或

多于 1个试样的值低于要求的平均值时，应额外进行 3个试样的复验，且复验试样中的每一个的值均应

大于或等于要求的平均值。

B.3.4.6 最小抗拉强度大于等于 655MPa 的碳钢和低合金钢，无法用冲击吸收能表示的，相对于 V

型槽面的膨胀值应小于等于 0.38mm。

表 B.1 夏比冲击试验温降表

实际材料厚度或夏比冲击试样沿缺口的宽度

mm

测试温度相对最低设计温度的温降

℃

10（全尺寸试样） 0

9 0

8 0

7.5（3/4试样尺寸） 2.8

7 4.4

6.67（2/3试样尺寸） 5.6

6 8.3

5（1/2试样尺寸） 11.1

4 16.7

3.33（1/3试样尺寸） 19.4

3 22.2

2.5（1/4试样尺寸） 27.8

表 B.2 夏比 V 型缺口冲击吸收能的最低要求

GB/T 9711中 PSL2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

σbMPa
试样数量 冲击吸收能 J

≦448
3个试样平均值 40

其中最小值 30

448~517
3个试样平均值 55

最小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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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55
3个试样平均值 80

最小值 59

≧655 3个试样平均值
膨胀值(mm)

0.38

表中的冲击吸收能适用于标准尺寸的试样。 如用小型试样，冲击吸收能应乘以试样实际宽度与标准（10mm）之比。

B.5 慢应变速率拉伸试验测试与评价

B.3.5.1 应按照 GB/T 34542.2规定的方法测试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焊接接头试样的氢脆敏感性。

B.3.5.2 评价焊缝金属区时，宜按 GB/T 2652-2022中图 1进行全焊缝区取样。可按 GB/T XXX《输

氢管道焊接接头氢相容性试验方法》进行对接焊缝取样，焊接接头整体（包括焊缝热影响区、焊缝金属

区）应处于标距段中部。采用缺口拉伸试样，缺口位置宜选择焊缝区中心、热影响区靠近熔合线一侧（从

熔合线向母材侧偏移 1mm），或由工程设计和运营单位协商决定。角焊缝等其他形式焊缝宜取缺口试样

进行测试。

B.3.5.3 计算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与对比试验的试样断面收缩率，检查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中试样断

口及其附近的轴向截面是否存在二次裂纹。

B.3.5.4 若光滑拉伸试样断面收缩率的氢脆敏感性大于等于 45%，则不通过氢相容性评价。

B.6 基于恒载荷或恒位移方法的氢相容性测试与评价

B.3.6.1 应按照附录 A 《掺氢天然气钢制管道管材相容性评价方法》中的方法，采用恒载荷或恒

位移形式，对焊缝母材区、焊缝金属区和热影响区分别进行相容性判定或断裂韧性门槛值测定。

B.3.6.2 试样相对位置应按可按 GB/T XXX《输氢管道焊接接头氢相容性试验方法》所示方向，

缺口应垂直于材料表面，对于焊缝金属区，应在焊缝宽度的中心加工缺口，并垂直于材料表面。对于热

影响区，缺口的加工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热影响区。试样厚度应大于合格焊缝材料设计厚度的 85%。每

组测试应采用大于等于 3个平行样。若选择其他取样方向，应经过用户同意并注明。

B.3.6.3 试样预裂纹平面应平行于焊接接头方向，宜采用导向槽等方式约束裂纹扩展方向，试样

侧槽制备方式可由工程设计和运营单位约定。

B.3.6.4 试样保持加载状态 1000h，试验结束后，检查裂纹前端是否存在亚临界裂纹扩展。应采用

大于等于 3个平行样品进行测试，每组样品的亚临界裂纹扩展长度均不超过 0.25mm，通过氢环境相容

性评价。

B.3.6.5 应采用母材、焊缝金属和焊缝热影响区分别测试的结果中的最低值进行相容性判定。可

采用焊缝各区 KIH值进行断裂力学分析确定可接受范围。

B.3.6.6 试验测试完成后应对裂纹扩展的断口区进行观察并记录，若结果校核裂纹扩展跨越至其

他区，应报告或分析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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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基于准静态加载方法的断裂韧性特征值测试与评价

B.3.7.1 宜参照 GB/T 21143，采用准静态加载方法进行焊缝试样的断裂韧性特征值测试。

B.3.7.2 样品取样相对位置应符合 GB/T XXX《输氢管道焊接接头氢相容性试验方法》的规定。

B.3.7.3 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的测试环境模拟应按 GB/T 34542.5进行。

B.3.7.4 应考虑试样在含氢混合提起环境中的保持时间和渐增速率对特征值测试与评价的影响。

B.3.7.5 宜根据试样的线弹性或弹塑性响应状态，获得焊缝各区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焊缝的 KIHAC

或 J或δ等断裂韧性特征值，利用各区测试结果中的最低值，采用断裂力学方法确定可接受范围。

B.3.8 疲劳裂纹扩展的测试与评价

B.3.8.1 应按照 GB/T 34542.2进行焊缝样品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的疲劳裂纹扩展测试。

B.3.8.2 样品取样相对位置应符合 GB/T XXX《输氢管道焊接接头氢相容性试验方法》的规定。

B.3.8.3 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结果可不作验收条件。试验结果应包括 da/dN 与ΔK 的关系曲线和拟合的

Paris公式。

B.3.8.4 宜利用含氢混合气体环境的疲劳裂纹数据、检测获得的缺陷尺寸数据，采用断裂力学和失效

评估图方法评估含缺陷焊缝剩余强度或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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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基于恒载荷或恒位移加载测试的 KIAPP 确定

C.1 临界裂纹尺寸的确定

计算管道设计压力下椭圆表面裂纹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KIAPP时，临界裂纹尺寸可参照疲劳设计规

则，由适当的疲劳载荷确定（C.2），或直接采用深度为 t/4、长度为 1.5t的裂纹尺寸，其中 t为管道壁厚。

C.2 疲劳裂纹扩散速率的确定

可按照 A.3.2.6 条进行含氢混合气体环境下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测试，并利用该值。设计压力低于

20MPa、应力比小于 0.5时，对于碳钢，可采用公式（C.1），计算获得。

（C.1）

式中：

da/dN ——裂纹扩展速率，单位为毫米/每循环（mm/cycle）；

ΔK ——应力强度因子幅值，单位为兆帕·米 1/2（MPa·m1/2）；

a1，b1，a2，b2，a3，b3 ——常数，数值见表 C.1。

表 C.1 公式 C.1 中的常数

常数 a1 b1 a2 b2 a3 b3

数值 4.0812×10-9 3.2106 4.0862×10-11 6.4822 4.8810×10-8 3.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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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高后果区识别及潜在影响半径

D.1 高后果区识别

天然气掺氢管道高后果区识别及分级准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输氢管道系统完整性管理规范》的

相关规定。

D.2 天然气掺氢管道的潜在影响半径R宜根据式（D.1）计算：

(D.1)

式中：R—掺氢天然气管道的潜在影响半径，m；

d—管道外径，mm；

P—最大允许操作压力，MPa。

a—潜在影响半径系数，取值可按照表G.1选取。

表D.1 常见管道潜在影响半径系数a

压力

（MPa）

外径

(mm)

掺氢比

[3%,10

%）

[10%,20%

)

[20%,30%

)

[30%,40

%)

[40%,50%

)

[50%,60%

)

[60%,70%

)

[70%,80%

)
[80%,90%)

[90%,100

]%

[4,5.5

)

356 0.091 0.088 0.087 0.083 0.082 0.081 0.076 0.075 0.068 0.063

711 0.099 0.095 0.094 0.091 0.090 0.089 0.084 0.083 0.075 0.071

[5.5,6

.3)

273 0.086 0.083 0.082 0.079 0.078 0.077 0.072 0.072 0.064 0.060

406 0.093 0.090 0.089 0.085 0.084 0.083 0.078 0.077 0.070 0.065

508 0.095 0.091 0.091 0.087 0.086 0.085 0.081 0.080 0.072 0.068

610 0.096 0.093 0.092 0.089 0.088 0.087 0.082 0.081 0.074 0.069

660 0.097 0.094 0.093 0.090 0.089 0.088 0.083 0.082 0.074 0.070

711 0.098 0.095 0.094 0.090 0.090 0.088 0.084 0.083 0.075 0.070

813 0.100 0.097 0.096 0.092 0.091 0.090 0.085 0.084 0.076 0.072

[6.3,8

)

508 0.094 0.091 0.090 0.086 0.086 0.085 0.080 0.079 0.072 0.067

1016 0.103 0.100 0.099 0.095 0.094 0.093 0.087 0.087 0.078 0.074

[8,9.2

)

205 0.082 0.079 0.078 0.075 0.074 0.073 0.069 0.068 0.061 0.057

610 0.096 0.092 0.091 0.088 0.087 0.086 0.081 0.080 0.073 0.068

660 0.097 0.093 0.092 0.089 0.088 0.087 0.082 0.081 0.074 0.069

711 0.098 0.094 0.093 0.090 0.089 0.088 0.083 0.082 0.074 0.070

760 0.099 0.095 0.094 0.091 0.090 0.089 0.084 0.083 0.075 0.071

914 0.101 0.098 0.097 0.093 0.092 0.091 0.086 0.085 0.077 0.072

[9.2,1

0)

711 0.098 0.094 0.093 0.090 0.089 0.088 0.083 0.082 0.074 0.070

1016 0.103 0.100 0.099 0.095 0.094 0.093 0.087 0.086 0.078 0.074

1219 0.106 0.103 0.101 0.097 0.096 0.095 0.090 0.089 0.080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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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

559 0.094 0.091 0.090 0.087 0.086 0.085 0.080 0.079 0.072 0.067

1016 0.103 0.100 0.098 0.095 0.094 0.093 0.087 0.086 0.078 0.074

1219 0.106 0.102 0.101 0.097 0.096 0.095 0.090 0.089 0.080 0.076

1422 0.109 0.105 0.104 0.100 0.099 0.098 0.092 0.091 0.083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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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适应性评估基础资料

天然气管道进行掺氢评价前可收集以下数据，见表E.1.

表 E.1 数据收集清单

数据

类别
具体内容

管道

属性

数据

管道设计文件、管段起始/结束位置，管道等级和钢级，设计温度及压力，直径、壁厚，焊缝

类型，管道及焊缝的组织成分，管道及焊缝的力学性能、（站场数据、设备数据）

建设

数据

竣工日期，投运日期，弯管及弯头信息，连接方式、工艺及检验结果，管道纵断面图、埋深数

据，交叉，压力测试报告，土壤信息、阴极保护信息、涂层信息，施工记录及评价报告，焊缝

无损检测数据及报告

环境

数据

管道路由所处的地区等级及高后果区位置，地理及环境信息，风险评价数据及报告，管道载荷

数据

运行

数据

输送介质，最大/最小运行压力，最大/最小运行温度，水露点，气体杂质，泄漏/失效历史，

涂层状态、阴极保护状态，内外壁腐蚀监测，压力波动，调节和泄放装置性能，管道的破坏、

损伤及维修历史

检测

数据

材质取样测试数据报告，内检测数据及报告，监测数据及报告，直接检测数据及报告，失效分

析报告，完整性评价数据及报告

运维

数据

完整性管理计划、人员作业规程、安全管理规程、风险阻断方案、应急预案、维修作业规程、

抢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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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掺氢天然气管道工艺水力计算、热力计算公式

F.1 掺氢输送管道水力计算宜按下列公式式进行计算：

(F.1)

(F.2)

式中：

qV ——标况（P0=0.101325MPa，T=293K）下管道中气体流量（m3/d）；

P1——管道计算段的起点压力（MPag）；

P2——管道计算段的终点压力（MPag）；

Δh——管道计算段的终点对计算段起点的标高差（m）;
d——管道内径（m）；

λ——水力摩阻系数；

Z——压缩因子；

Δ——管道中气体的相对密度；

T——管道中气体的平均温度（K）；
L——管道中气体的计算段的长度（km）。

n——管道沿线计算的分管段数。计算分管段的划分是沿管道走向，从起点开始，当其中相对高差

≤200m 时化作一个计算分管段；

hi——各计算分管段终点的标高(m)；
hi-1——各计算分管段终点的标高(m)；
Li—— 各计算分管段长度(km)；
g——重力加速度， g =9.81m/s2 ；
Ra——空气的气体常数，在标况下 R=287.1m3/(S2·K)。

F.2 掺氢输送管道热力计算宜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F.3)

(F.4)

式中：

tx——管道沿线任意点的气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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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管道埋深处的土壤温度（℃）；

t1——管道计算段起点的气体温度（℃）；

e——自然对数底数，e=2.718；

x——管道计算段起点至沿线任意点的长度（km）；

K——管道中气体到土壤的总传热系数（W/m2·K）；

D——管道外径（m）；

qv——标况（P0=0.101325MPa，T=293K）下管道中气体流量（m3/d）；

△——管道中气体的相对密度；

Cp——管道中气体的定压比热（J/kg·K）;

J——焦尔－汤姆逊效应系数（℃/MPa）；

△Px——x 长度管段的压降（MPa）。



GB/T XXXXX—XXXX

36

附 录 G

（资料性）

掺混均匀度的概念、测试及计算方式

采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OV）作为混合均匀度的评价指标。在掺混点下游同

一截面处的不同部位同时取 n 个点，得到 n 个参数 ix 。基于各测点的氢气浓度计算其标准差与平均值

的比值。COV 越低，表示混合越均匀。

（G.1）

（G.2）

式中： ix 为 i 测点的氢气浓度测量值； x为 n 个测点的氢气浓度平均值；n 为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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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环焊缝评价应满足:
	5.3.1.3　弯头和弯管应满足：
	5.3.1.4　其他管件（阀门、连接件及密封材料）应满足：
	5.3.1.5　非金属材料应满足：
	5.3.1.6　含缺陷管道评价应满足以下要求：

	5.3.2　输送工艺
	5.3.2.1　输送氢气气质要求
	项目名称
	指标
	5.3.2.2　输氢管道系统工艺
	5.3.2.3　掺氢管道站场工艺
	2）应根据掺氢后的气体组分、流量、压力、温度、流速等参数，对输气站场内的过滤、增压、冷却、计量、调压
	3）当紧急放空时，宜满足在15min 内将站内设备及管道内操作压力从最初压力降到管道设计压力50% 

	5.3.3　设备与仪表
	5.3.3.1　压缩机和驱动机
	5.3.3.1.1　通用要求如下：
	5.3.3.1.2　离心式压缩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运行，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5.3.3.1.3　往复式压缩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工作，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5.3.3.1.4　燃气轮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运行，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5.3.3.1.5　燃气发动机应能在掺氢工况下稳定工作，评价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5.3.3.1.6　电动机评价要求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5.3.3.2　分离和过滤设备
	5.3.3.2.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核算分离和过滤设备的处理量。
	5.3.3.2.2　分离和过滤设备处理量核算宜采用SY/T 6883规定的方法。

	5.3.3.3　流量计
	5.3.3.3.1　应根据掺氢工况工艺计算成果校核流量计的流量范围。
	5.3.3.3.2　当掺氢比大于10%,应对超声波流量计进行评估，其掺氢比不宜超过20%； 
	5.3.3.3.3　当掺氢比大于10%，应对流量计算机进行评估。
	5.3.3.3.4　当掺氢比超过3%，应对流量计进行校准或标定。

	5.3.3.4　调节阀
	5.3.3.4.1　当掺氢比大于10%，应对调压阀的流量性能曲线、噪声等性能进行评估。
	5.3.3.4.2　应根据掺氢工况工艺计算成果核算调节阀的压力-流量范围是否满足要求。

	5.3.3.5　工艺空冷器
	5.3.3.5.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核算工艺空冷器的温度和压降。
	5.3.3.5.2　掺氢后空冷器的出口温度不应超过原站场出站管道的操作温度设定值。

	5.3.3.6　工艺气加热设备
	5.3.3.6.1　应根据掺氢工况的工艺计算结果对加热设备进行核算。
	5.3.3.6.2　对于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加热设备，当掺氢比超过20%，应评估沃泊数对燃烧器的影响。
	5.3.3.6.3　应计算掺氢后加热设备的功率，计算功率不应超过设备原设计功率或额定功率。

	5.3.3.7　放空立管和火炬
	5.3.3.7.1　当采用放空立管不点火放空，掺氢比不宜超过20%。
	5.3.3.7.2　当采用点火放空，应计算火炬热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热辐射强度值的影响见GB/T 20801.5的表

	5.3.3.8　法兰和紧固件
	5.3.3.8.1　当法兰采用GB/T 20801.5-2025表E.1和表E.2的推荐标准及牌号，可免除氢相容性评价。
	5.3.3.8.2　管道法兰与管道的连接形式宜采用带颈对焊法兰(WN)或整体法兰，不应使用板式平焊法兰，螺纹法兰仅可用于
	5.3.3.8.3　法兰密封面及垫片宜符合GB/T 20801.5-2025表12的规定。

	5.3.3.9　阀门和执行机构
	5.3.3.9.1　当法兰采用GB/T 20801.5-2025表E.1和表E.2的推荐标准及牌号，可免除氢相容性评价。
	5.3.3.9.2　对于采用气液联动执行机构、自力式执行机构等以管道气为动力源的执行机构，掺氢比不宜超过20%。
	5.3.3.9.3　应根据阀门服役环境和历史数据，开展全部或部分阀门的现场密封测试。

	5.3.3.10　仪表和电气
	5.3.3.10.1　当掺氢比不大于20％，电气防爆等级应为IIB类或IIC类；当氢气含量大于20％，电气防爆等级应为II
	5.3.3.10.2　当掺氢比大于20%，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应增设氢气探测器,氢气探测器宜采用催化燃烧、电化学等类型。
	5.3.3.10.3　当掺氢比大于20%，应评估火焰探测器的类型,火焰探测器宜采用紫外检测、紫外红外复合检测等类型。
	5.3.3.10.4　对于TCD原理的色谱分析仪，载气不应采用氦气,宜采用氩气；对于其他原理的色谱分析仪，当掺氢比大于3%


	5.3.4　火灾爆炸风险评价
	5.3.4.1　一般要求
	5.3.4.1.1　应从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两个方面对管道线路和站场工艺管道与设备的火灾爆炸风险分别进行评价。
	5.3.4.1.2　应对风险相对较高的高后果区管段和站场进行评价。
	5.3.4.1.3　站场的工艺管道与设备风险评价范围应包括：
	5.3.4.1.4　管道风险评价时，应考虑已经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的效果。
	5.3.4.1.5　应综合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的分析结果，得到管道风险值，依据风险可接受准则，分析确定掺氢天然气管道风险

	5.3.4.2　失效可能性分析
	5.3.4.2.1　失效可能性进行定量计算的方法可采用统计分析修正的方法、结构可靠性分析或加速试验等方法。
	5.3.4.2.2　对与掺氢工艺无关的第三方损坏、自然与地质灾害等因素导致的失效可能性进行分析计算时，可采用统计分析修正
	5.3.4.2.3　对与掺氢影响较大的管体缺陷导致的失效可能性进行分析计算时，可采用结构可靠性分析或加速试验等方法。
	5.3.4.2.4　失效可能性分析计算时，应考虑每年的掺氢使用时间占比。
	5.3.4.2.5　失效可能性分析计算应给出定量结果，如泄漏频率，单位为次/km.a。

	5.3.4.3　失效后果分析
	5.3.4.3.1　失效后果分析计算时，应基于相关数学模型，计算分析介质泄漏、扩散、火灾、爆炸和人员伤亡等过程，具体计算
	5.3.4.3.2　掺氢天然气管道潜在影响半径参考附录D。
	5.3.4.3.3　应采用事件树等方法，分析各管道泄漏过程的演化场景的发生概率。
	5.3.4.3.4　失效后果计算分析时所采用的介质参数应考虑掺氢比的影响。
	5.3.4.3.5　掺氢天然气的摩尔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5.3.4.3.6　掺氢天然气的燃烧热值计算公式如下：
	5.3.4.3.7　掺氢天然气的比热比计算公式如下：
	5.3.4.3.8　掺氢天然气的其它参数可参考以下计算公式进行近似计算：
	5.3.4.3.9　掺氢天然气的扩散和火灾、爆炸等过程可通过CFD方法进行精细评价，并可基于CFD方法优化现有常用数学模
	5.3.4.3.10　失效后果分析计算应给出定量结果，包括：
	--泄漏速率，单位为kg/s；
	--泄漏量，单位为kg；
	--火灾不同影响程度的范围；
	--爆炸不同影响程度的范围，单位为m。

	5.3.4.4　风险结果分析
	5.3.4.4.1　应对掺氢天然气管道和站场计算得到的个人风险值与社会风险值进行评价，判断风险可接受性。
	5.3.4.4.2　管道风险可接受准则参照GB 36894的要求。
	5.3.4.4.3　应对不可接受的风险提出针对性的降低风险的建议措施。
	5.3.4.4.4　可模拟分析实施降低风险措施之后的风险变化情况，为风险决策提供依据。



	5.4　综合评价
	5.4.1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应进行经济性评价。
	5.4.2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不宜对线路部分进行改建。
	5.4.3　根据分项评估结果，在不进行任何调整和改造的前提下，采用短板评价法确定天然气管道可掺氢比例。
	5.4.4　基于不同分项评价结果和目标掺氢比的经济性评价，由运营方确定实际可实施掺氢比。
	5.4.5　掺氢管道运行后应定期开展再评价，时间不超过2年。


	6　掺氢管道改造要求
	6.1　通用要求
	6.1.1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运行压力应结合原管道设计压力、内检测结果及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确定。
	6.1.2　在役天然气管道掺氢比例应按照氢气资源量、市场需求量和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确定。
	6.1.3　确定天然气管道掺氢比例后，应依据分项评估结果确定需要改造的内容。
	6.1.4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掺混原则应满足：
	a）氢气注入点的压力应高于注入点处管道天然气的压力。
	b）掺混工艺流程应设置计量与调节系统，控制氢气的注入量，满足掺氢比例。
	c）掺混工艺流程应设置安全连锁系统，该系统应与站场氢气浓度检测、管道压力检测、火焰/可燃气体检测相连
	6.1.5　接收氢气源的站场应在氢气来气汇管及掺混点下游等地方设置气质监测设施。

	6.2　材料与焊接
	6.2.1　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应根据掺氢适应性评价结果、内检测结果及GB/T 20801.5中的规定重新校核钢管
	6.2.2　通过评估确定可以进行改造的在役天然气掺氢管道，焊接技术要求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6.3　输送工艺
	6.3.1　掺氢后应根据输量重新校核工艺管道流速，除放空管道外站内工艺管道流速不宜超过15m/s；对不满足条件的
	6.3.2　氢气放空宜接入已建放空立管，排放介质中氢气体积分数＞10%时，其放空流速不宜超过68m/s。
	6.3.3　改造站场总平面布置防火间距不应小于原站场执行标准，同时不应小于表6.2-1的规定。
	6.3.4　在役掺氢管道高后果区的复核和新增、改造设计应符合GB 32167的规定。氢气长输管道的潜在影响区域是
	6.3.5　在役掺氢管道应按照下列规定复核线路地区等级、阀室设置间距。
	6.3.6　在断开法兰、仪表等设备前，应使用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进行吹扫，存在吹扫盲区的管道系统死角，应针对工作压
	6.3.7　清管作业应满足GB/T20801.5中的要求，清管作业前应编制清管作业方案或清管作业指导书，经批准后
	6.3.8　当采用GB/T 20801.5-2025中表25的强度设计系数,管道强度试验压力不应低于1.5倍设计
	6.3.9　对于任何重新调试的管道，所有法兰接头都应进行无组织排放测试。

	6.4　设备与仪表
	6.4.1　电动机改造要求如下：
	6.4.2　分离和过滤设备
	6.4.2.1　既有分离和过滤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工况过滤精度要求，应对设备内件或滤芯进行改造。
	6.4.2.2　既有分离和过滤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工况输送流量要求，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3　工艺空冷器
	6.4.3.1　既有工艺空冷器无法满足掺氢后的温降要求，可采取优化翅片结构、调整管束排布、更换高效风机、增设辅助冷却
	6.4.3.2　既有工艺空冷器材质无法满足掺氢需要时，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4　工艺气加热设备
	6.4.4.1　既有工艺气加热设备无法满足掺氢后的温升要求，可采取优化燃烧器结构、调整加热元件布局、利用压缩余热等措
	6.4.4.2　既有工艺加热器材质无法满足掺氢需要时，应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

	6.4.5　放空立管和火炬
	6.4.5.1　放空立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6.4.5.2　当采用火炬点火放空，应计算火炬热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热辐射强度值的影响见GB/T 20801.5

	6.4.6　掺氢改造时，应根据掺氢适应性结果对阀门材质、密封面形式及密封材质进行相应改造或替换。新增或替换的阀门
	6.4.7　站场掺氢管线远程控制阀门执行机构可采用气液联动、自力式、电动、电液联动等形式。其中掺氢比小于20%时
	6.4.8　站场已建及新增仪表设备和电气连接应按照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进行选型设计，当掺氢比小于20％时，仪表设备
	6.4.9　站场内的可燃气体监测报警系统检测点的确定、探测器的选用应符合GB/T 20801.5的相关规定。
	6.4.10　站场掺氢比大于20%时，存在氢气泄漏环境的封闭及半封闭空间应增设氢气探测器；已建或新增的火焰探测器应
	6.4.11　站场掺氢管线应设置在线管输介质组分分析仪表，分析仪表的选型应与贸易交接方式相匹配；当站场已设置组分分
	6.4.12　站场掺氢比大于3%时，应对已建流量计进行校准或标定；当掺氢比大于10%，应根据流量计算机的评估结果，

	6.5　安全防护
	6.5.1　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设计、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GB 50058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6.5.2　具备掺氢工艺功能的甲类厂房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6.5.3　控制室应结合爆炸安全性评估结果进行抗爆设计，且不宜布置在设备区内。
	6.5.4　有爆炸危险房间宜采用直流式降温通风系统。当室内设有氢气浓度检测仪时，可采用防爆型空气调节装置，并应与
	6.5.5　校核后输量大于50×104Nm²/d的压气站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改造后建筑占地面积大于300m2的甲
	6.5.6　改造后的场站、阀室内各场所应根据火灾种类和危险等级配置灭火器。工艺设备区应配置干粉灭火器，且应布置在


	7　掺氢输送管道运行维护
	7.1　试运行要求
	7.1.1　掺氢管道试运行前应按照GB/T 20801.5进行试运行前的清管、试压、干燥及置换。干燥后管道内的气
	7.1.2　试运投产准备、试运投产安全措施应符合GB/T 34275的规定。

	7.2　气质监测
	7.2.1　掺氢管道沿线具备分输、计量（上载）功能的站场均应设置气质监测设施，输送气体中氢气比例不应超过第5.4
	7.2.2　应监测掺氢天然气的水露点，在掺入气进气点，其标况下水露点应符合5.3.2.1的要求。
	7.2.3　宜采用氩气作为载气对气体组分进行分析。
	7.2.4　计量管段处计量气质应为均匀混合的掺氢天然气，计量精度应确保在设计全量程范围内精度≤±1.5%，对不满

	7.3　工艺控制
	7.3.1　运行控制
	7.3.1.1　应通过仿真模拟开展掺氢天然气管道管存控制和运行方案制定，应考虑掺氢比例的变化对压力和管存的影响。

	7.3.2　放空操作
	7.3.2.1　掺氢天然气管道站场和线路泄放系统的操作与维护应符合GB/T 34275的规定。
	7.3.2.2　掺氢天然气管道站场和线路截断阀（室）可燃气体放空立管和放散管的布置应符合GB 50183的规定。


	7.4　设备运行和维护
	7.4.1　掺混装置的运行和维护
	7.4.1.1　氢气和天然气宜通过掺混装置混合均匀后注入到天然气管道中。
	7.4.1.2　应在距离掺混装置出口不小于5倍直径处设置在线截面取样装置，并在线测量不同位置的氢含量，应建立氢含量和
	7.4.1.3　应在取样点定期进行氢含量人工抽样比对。
	7.4.1.4　氢气掺混前应设置气体流量计、组分分析仪等设备以确定掺氢比，在线分析计量装置的精度应符合GB 1716
	7.4.1.5　掺混装置的参数和位置应根据生产需求、工艺条件、现场场地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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